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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程审计客体关注的是哪些单位要纳入工程审

计的范围。很显然，工程审计客体的确定是建构工程

审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工程审计实践中，由于对工

程审计客体的认知偏颇，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甚至还出现了针对政府审计机关的司法诉讼，严重

影响了政府审计的权威性，对工程审计价值的实现

也形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从理论上厘清工程审计客

体，是科学建构工程审计制度的前提。

二、文献综述

对工程审计客体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审计机关

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计时，哪些单位要纳入审计

范围，主要观点有三种，包括：建设单位观、延伸观和

利益相关者观。建设单位观认为，政府审计机关对政

府投资项目进行审计时，工程审计客体只包括建设

单位[1，2]；延伸观认为，“政府投资审计对象以建设

单位为切入点，逐步延伸至各承包人及监理单位”[3]，

“审计的对象既包括项目建设单位，也包括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和质监单位”[4]，“投资审计

的被审单位不仅应包括项目业主单位，还应包括审

批、咨询、勘察、设计、建设管理、拆迁等所有项目利

益相关者”[2]；利益相关者观认为，政府审计机关对

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计时，“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对

象应是从事项目建设与管理的所有单位”[1]，“所有

参与单位都是政府投资审计的对象”[3]，除了包括

“项目业主单位”，还应该包括“审批、咨询、勘察、设

计、建设管理、拆迁等所有项目利益相关者”，以及

“投资人”[1-3]。

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工程项目的

复杂性，其实施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所以，工程

审计也会涉及多方利益。但是，工程审计能解决的问

题有限，过于扩大工程审计客体的范围可能导致一

些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诉讼。因此，总体来说，关于工

程审计客体，还是缺乏一个基于经典审计理论且体

现工程特征的系统理论框架。

三、理论框架

1. 工程审计客体的基本情形。一般来说，工程

项目投资量大、涉及利益相关方多，因此，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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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较复杂。而单位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

息不对称，所以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

委托代理关系。工程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情况如图

1所示。

图 1中情形① ~ ⑤是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情

形⑥ ~⑧是合约类委托代理关系；情形⑨是法定类

委托代理关系。上述三类关系中，只有资源类委托代

理关系中存在合约不完备，因此存在审计需求，故也

只有这类委托代理关系中才存在工程审计客体。问

题的关键是，谁是审计客体？根据经典审计理论，资

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为了抑制代理人在履

行其经管责任时出现的负面问题（包括代理问题和

次优问题），通过自行建立审计机构或从市场上购买

审计服务，对代理人实施审计，以鉴证、评价和监督

代理人的经管责任履行情况。所以，资源类委托代理

关系中的代理人是审计客体[5]，工程审计也不例外。

图1五种情形的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都

是工程审计客体，具体情况如下：

（1）图 1中的情形①是各类工程出资人与建设

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建设单位是工程出资人

的代理人，当然也就成为出资人的审计客体，故可以

将建设单位这个组织或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审计客

体。有的文献认为，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国有投资单

位作为工程出资人也应该作为审计客体[1，3]。这种

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国有投资单位本身是由政府

出资设立的，所以这些单位本身是政府的代理人，作

为代理人，当然也要成为政府这个委托人的审计客

体。国有投资单位作为出资人的情况下，政府审计机

关对这些工程项目进行审计时，可以将国有投资单

位也纳入审计客体范围。但是，这并不否定这些出资

单位作为建设单位的委托人选择一定的审计主体对

建设单位进行审计，这些单位在不同的委托代理关

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将作为出资人的国有投资单

位纳入工程审计客体范围是基于另一类资源类委托

代理关系（图2中的情形⑩），而不是图1中的情形①，

考虑这些关系后，对图 1中的情形①这类委托代理

关系可以修改如图2所示。

（2）图 1中的情形②是建设单位总部与其内部

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内部单位作为建设单位

总部的代理人，当然也就成为总部的审计客体，故可

以将内部单位这个组织单元或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审

计客体。

（3）图 1中的情形③是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的

股东与这些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是委托

人，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是代理人，很显然，这些单

位是其股东的审计客体，故可以将工程施工及服务

单位这个组织单元或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审计客体。

（4）图 1中的情形④是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总

部与其内部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内部单位作

为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总部的代理人，当然也就成

为其审计客体，故可以将内部单位这个组织单元或

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审计客体。

（5）图 1中的情形⑤是政府与其设立的工程监

管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是委托人，工程监

管部门是代理人，在这种关系中，政府不是作为工程

的出资人，而是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工程监管部门

对工程相关单位的监管不是以工程出资人的代理身

份，而是以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身份。但是，政

府与工程监管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资源类关

系，工程监管部门作为代理人，当然也就成为政府的

审计客体，故可以将工程监管部门这个组织单元或

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审计客体。

2. 合约类委托代理关系和法定类委托代理关

系中代理人不能作为审计客体的原因。以上分析了

工程领域中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客体，下

面分析合约类委托代理关系和法定类委托代理关系

中代理人不能作为审计客体的原因。

国有投资单位

非国有投资单位

政府

建设单位
①
①

图 2 工程出资人与建设单位的关系

国有投资单位

非国有投资单位

政府 政府

工程监管部门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的内部单位

企业股东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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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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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类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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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类委托代理关系是双方基于合约而形成的

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合约对双方的权利和责任都有

明确约定，属于古典合约。图1中的情形⑥ ~⑧都是

合约类委托代理关系，合约双方都有一定的信息优

势，所以，双方互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作为委托人，只

是要求其代理人履行合约明文规定的责任，并不关

心代理人经管责任的履行情况，所以并不存在审计

需求，当然也就没有审计客体。情形⑥是建设单位与

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的合约关系，建设单位有权利

按合约要求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按时、按质、按量完

成工程施工及服务任务。由于工程施工及服务的技

术性和复杂性，多数的建设单位并不具备这方面的

专业胜任能力，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并不具备自我当

心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建设单位本身可能无法判

断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是否按合约的要求履行了责

任，所以，在征得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同意后，会聘

任专门的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的履约进

行监督（情形⑦和情形⑧）。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图 1所示的情形①
中，工程出资人将建设单位作为审计客体，而建设单

位又与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存在合约关系，那么，审

计机构能否将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也作为审计客体

呢？建设单位观认为，审计机构不能将工程施工及服

务单位也作为审计客体，而延伸观则认为，可以将工

程施工及服务单位也作为审计客体。本文支持建设

单位观。审计机构不能将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也作

为审计客体。审计机构是代表建设单位的委托人对

作为代理人的建设单位进行审计，工程施工及服务

单位并不是工程出资人的代理人，工程施工及服务

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双方的责

权利都通过合约进行约定，除了要求对方履行合约，

一方无权对另一方进行监督，所以，审计机构无权对

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进行审计。但是，在建设单位本

身并不具备判断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是否具备专业

胜任能力的情况下，建设单位在征得工程施工及服

务单位同意后，可以聘任中介机构对工程施工及服

务单位提供的表征其履行合约责任的相关信息进行

鉴证（例如工程结算和工程量），这种鉴证是为了验

证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是否履行了合约规定的责

任，是建设单位的自我当心机制，不是基于资源类委

托代理关系的监督行为，所以，不能理解为工程审

计。当然，审计机构在审计建设单位时，需要鉴证建

设单位履行其工程类经管责任的信息、行为和制度，

而这些信息、行为和制度又与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

相关，所以，审计机构在审计建设单位的过程中需要

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配合以获取相关的审计证据。

这些审计证据是为了证明建设单位履行其工程类经

管责任的状况，而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配合审计机

构取得这些证据，并不能理解为是针对这些单位的

审计活动。严格说来，这种配合也需要在建设单位与

工程施工及服务单位的合约中约定，否则，工程施工

及服务单位有权拒绝配合审计取证。

法定类委托代理关系是基于法律法规的强制规

定而形成的，图1中的情形⑨就属于这种关系。工程

监管部门根据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相关单位进行

监管，这种监管是严格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工

程监管部门是以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工程监

管，即使对于政府及国有单位出资的工程，也并非以

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对工程进行监管。所以，这种监管

完全没有审计的要素，纳入监管的工程相关单位都

不能作为审计客体。

四、启示

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从理论上厘清工程审计

客体，是科学建构工程审计制度的前提，理论自信是

制度自信的基础。审计实践中工程审计的许多问题，

源于对工程审计客体的认知偏颇，将不应该纳入工

程审计客体的对象纳入了工程审计客体，将审计结

果的应用范围超出了审计客体，基于科学的工程审

计理论来完善工程审计制度是审计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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